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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9 

 

曾勝珍關於「已於胡佛研究所開放供檢閱之「蔣介石日記」，得否視為「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引用部分內容於電視專題報導中播出？」

一案之書面意見    

                             

1. 日記常記載個人生活點滴或抒發內心情感，涉及隱私部分，日記寫作者，其

本人於生前多不願公開發表，後代子孫繼承日記之著作財產權後，如欲將其

公開發表，則應考量被繼承人人格之保護，斟酌公開內容與範圍。日記屬於

語文著作的一種，其可享有著作權之內容廣泛，而其價值（特別是潛在的）

又不菲，當其成為遺產之一部分時，卻因其具有本體無形、內涵複雜的特性，

又缺乏市場變現性，不若具體有形之不動產或動產等易於辨認，故常被忽視

而未予實際繼承。 

 

2. 語文著作是人類最早之著作類型，也是著作權法最原始的保護標的；我國在

1928 年之著作權法以「著作權法書籍論著及說部」稱之，隱喻著僅保護輯

集成書者，後改稱「文字之著譯」，復又將之分為「文字著述」、「語言著述」

及「演講」，於 1992 年 6 月 10 日修正時定名為「語文著作」，並沿用至今。

其保護之範圍則不侷促在書籍，而擴展至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

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1。依現行著作權法之規定，語文著作可享有

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傳輸權、改作權、編

輯權、散布權及出租權等九種著作財產權，而沒有公開上映權及公開展示權。 

 

 

3. 報載 2004 年 12 月，蔣方智怡女士將兩蔣日記原始手稿“暫存”於胡佛研究所，

並授權其保存、開放。兩蔣日記的著作權雖非其個人所獨有，她以保管者的

身分，授權由胡佛研究所保存，從著作權法之角度來看，這部分並無違反著

作權法；另外，授權胡佛研究所開放展示這部分，由於語文著作本身沒有公

開展示權，因此並未有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問題。但是，將兩蔣開放展示供人

觀賞，屬於著作之公開發表權之行使，為著作人格權之一種，專屬於著作人

所享有，不得轉讓或繼承。 

 

4. 蔣方智怡先前只是考量國內政治環境因素，才將日記交由國際認可的胡佛研

究所保存，這是適當的保存財產行為，無侵害其他繼承人權益，日記屬所有

繼承人「公同共有」兩蔣日記應歸蔣家後代全體繼承人所有，蔣方智怡無權

自行處分。按照處理私人日記慣例以及蔣家後人要求，蔣介石日記過濾了少

量涉及隱私，以及可能對目前在世人士及其子女有困擾的內容。蔣家表示，

過濾的這一部分也願意在 2035 年全部公開。由此看來，蔣家後代對於先人

個人的隱私已有相當的保護考量，但是就著作權而言，未來兩蔣日記公開發

                                                 
1內政部 1992 年 6 月 10 日(81) 台內著字第 8184002 號公告「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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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後，有關著作財產權的行使問題，此涉及如何授權出版發行，權利金的收

取與分配，在遺產未分割前，以公同共有的方式，在運作需取得所有共有的

共識，確實存在相當的複雜性與困難度，不過筆者深信以蔣家的身分地位與

社會輿論的關注，應可圓滿解決。較令人擔心的反倒是，在現代社會中，意

識形態的對立，兩蔣在歷史上的功與過，頗具爭議，當其日記大量發行上市

後，難免會引發異議者對日記內容的批判，將會涉及著作人格權保護的問題，

兩蔣後代子孫必須勇於面對的問題。 

 

5. 修正著作權法相關法規之建議 

 

 
法律
名稱
條次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著作
權法
第十
八條 

著作人死亡或
消滅者，關於
其著作人格權
之保護，視同
生存或存續，
任何人不得侵
害。但依利用
行為之性質及
程度、社會之
變動或其他情
事可認為不違
反該著作人之
意思者，不構
成侵害。 

著作人格權之
存續期間與其
著作財產權
同，任何人不
得侵害。但依
第六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之判
斷基準為合理
使用或依社會
之變動或其他
情事可認為不
違反該著作人
之意思者，不
構成侵害。 

1. 就著作人格權之
本質而言，其所保護
者係與著作密切結合
之人格，已非著作人
本身之人格，且著作
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之價值關係密切，著
作人死亡以後，真正
關心著作人格權者，
亦應為著作財產權
人，故本文以為二者
之存續期間能一致較
為合理。 

2. 基於前項及合理
使用在美國亦被引用
到著作人格權侵害之
抗辯上，故將第六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之合
理使用判斷基準納
入，並保持原有「依
社會之變動或其他情
事可認為不違反該著
作人之意思者，」補
充合理使用作為著作
人格權之抗辯的不足 

著作
權法
第二
十一
條 

著作人格權專
屬於著作人本
身，不得讓與
或繼承。 

存在於個別著
作上之著作人
格權得轉讓、
拋棄或繼承。 

1. 國際通說認為，
伯恩公約並未禁止會
員國規定著作人格權
得暫時或永久轉讓或
拋棄。 

2. 從僱傭或承攬關
係之職務上著作，得
以契約約定著作人之
歸屬，何嘗不是一種
事前之轉讓行為。 

3. 從市場機制面觀
察，美國之授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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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著作人格權已
儼然被出售，且美、
加等國著作權法允許
拋棄著作人格權，而
我國亦承認得約定不
行使著作人格權，因
此，著作人格權可處
分有其必要性，但須
考量著作人與使用人
間雙方利益均衡及公
平性，宜由著作人依
個別著作自我決定。 

著作
權法
第八
十六
條 

（略） 刪除 配合第 21 條修正，存在
於個別著作上之著作人
格權得轉讓、拋棄或繼
承，本條文已無實益。 

 


